XX公司APEC商务旅行卡使用和管理办法
（参考模板）

为规范本企业APEC商务旅行卡的使用和管理工作，结合企业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企业指定XX部门为旅行卡归口管理部门，负责旅行卡的统一保管和领用工作，建立旅行卡领用归还台账，配合汕头市外事局的监督检查。
二、个人不得自行保管商旅卡，持卡人用卡前需填写《ＸＸ公司APEC商务旅行卡领用申请表》（见附件）报分管领导审批同意，由XX部门核实无误后，办理领用手续。
三、持卡人回国后，应于7个工作日内将旅行卡交回XX部门。如遇回国后即须再次出国处理公司业务的情形，亦须按规定重新办理领用手续。
四、如持卡人因更换护照、不慎遗失或损坏商旅卡等原因需要重新申领商旅卡的，经本人申请和公司批准，由XX部门统一向汕头市外事局为持卡人申请换补卡。
五、如旅行卡过期、持卡人离职，XX部门应及时收回旅行卡，并向汕头市外事局申请注销：
五、旅行卡只能用于商务用途，严禁用于旅游、探亲访友或其他非商务活动。持卡人使用旅行卡出国时，应自觉遵守所在国家的法律法规，尊重当地风俗习惯，禁止从事违反国家政策、损害国家和企业利益的活动。严禁参与涉黄涉赌涉毒、非法移民、非法劳务等违法活动。
六、XX部门应于每年年底前，将本企业使用和保管旅行卡的情况形成书面材料报告公司领导并报送汕头市外事局。
七、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并经公司董事会（负责人）授权，由公司XX部门负责制定、修订和解释。

企业名称（盖章）
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附件：
ＸＸ公司APEC商务旅行卡领用申请表
（参考模板）
	申报单位：

	姓名
	部门（单位）
	职务

	　
	　
	　

	出访国家
	　

	停留天数
	


	申请事由：
　                                                     

                   申请人签署：
年　　月　　日 

	审批意见：


                  批准人签署：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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